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贖回債券

本公告由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7.48(a)條作出。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
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有關本公司發行750,000,000歐元於二零二五年到期零息可轉換債券（「債
券」）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

根據債券的條款及條件，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七日，各債券持有人有權選擇要求本公司在該日贖回
該持有人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債券，贖回價格為債券本金額。本公司宣佈，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
日，要求本公司贖回本金總額487,582,000歐元的債券（「被贖回債券」）的可選認沽行權通知已送達本
公司支付代理，被贖回債券佔於本公告日期債券未償還本金額約99.6%。緊隨贖回被贖回債券完成
後，債券仍未償還本金額將為2,150,000歐元。

上述贖回金額將由本公司內部資源撥付。本集團一直維持充裕的流動資金，其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
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超過約人民幣110億元（未經審核，待作出審核及其他調整，及不包括理
財產品及分類為非流動資產的銀行存款），足以應付有關贖回被贖回債券的所有資金需求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

主席
謝其潤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七位執行董事，即謝其潤女士、謝炳先生、鄭翔玲女士、謝承潤 
先生、謝炘先生、田舟山先生及李名沁女士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陸正飛先生、李大魁 
先生、魯紅女士、張魯夫先生及李國棟醫生。


